[bookmark: _GoBack]关于组织推荐国家知识产权局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16]19号）文件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开展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我局将在第八届湖北省专利奖择优推荐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组织申报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参评项目的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中国专利金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评选产生，本届中国专利金奖至多评出2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从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本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至多评出5项。
        二、推荐程序
        请各市州知识产权局、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行业协会、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择优向省局做好组织推荐工作，省局将根据中国专利奖推荐分配名额，经评审认定后推荐参加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
        我省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可直接向中国专利评审办公室推荐本专业领域内的发明专利项目，每个项目需由2名院士联名推荐。我省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可直接向中国专利奖评审办公室自荐参评项目。
         同专业领域的2名院士可共同推荐1项发明专利，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可自荐1项。
        三、参评项目要求
     （一）参评条件
         凡是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参加中国专利奖评选：
        1．在2015年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被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不含国防专利、保密专利）；
        2．专利权有效，无法律纠纷；
        3．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申报；
        4．未曾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二）其他要求
        1．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申报。
        2．重点申报专利质量优秀、专利运用和保护成效显著的项目。
        四、报送材料及要求
      （一）材料及形式
         1．项目资料1份（发送邮件或刻录成光盘，每个推荐项目包含：申报书、附件——如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扫描材料）。
         2．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报送的专利产品实物或模型。
       （二）时间要求
                报送材料截止日期：2015年4月15日，逾期不再接收。
              《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中国专利奖申报书》等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了解、下载。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及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项目推荐工作。
                特此通知。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201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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